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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岡山區市 2、兒 6-3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3年 4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分 

二、 開會地點：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3 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地政局土地開發處萬副處長美娟      紀錄：夏伊倩 

四、 出席者：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未出席） 
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陳佳麟、邱持敬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未出席） 
昌安宮(代表人李 )  李泰仲 代 
楊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劉 （未出席） 
趙 （未出席） 
陳  
陳  
楊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陳  
楊  
楊 （未出席） 
趙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楊  
李 、李  
陳 （未出席） 
楊  
楊 （未出席） 
楊  李  代 
楊 （未出席） 
陳  

ichien
文字方塊

ichien
文字方塊

ichien
文字方塊



2 

 

趙 （未出席） 
林  蔡  代 
趙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楊 （未出席） 
林 （未出席） 
林  
林  王  代 
林 （未出席） 
高雄市政府都發局 （書面意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道路養護工程處  （未出席）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陳世鈞 
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蔡維倫、劉文玲、陳志宏、王玲娟、  
                       翁敏哲、曾雅莉  

五、 主持人說明： 

各位鄉親早安，感謝大家來參加座談會，目前都市計畫的審議

已完成，並且規定以附帶條件將公共設施用地以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開發，依照重劃法令規定，在擬定重劃計畫書報內政部核

定之前，必須舉辦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接下來如果有任何問

題歡迎大家提出來。 

六、 主辦單位說明摘要：（如後附會議簡報） 

七、 與會土地所有權人發言及書面意見摘要： 

（一）地主甲 (現場發言與書面提議書): 

1、因本人在 120-2及 121二處地號已耕作 50年以上，為

配合高雄市政府土地重劃，已種植多年的各種果樹和

樹木及儲藏農作工具室…等生財工具應進行補償，以

彌補配合重劃造成的地上物財產損失（如樹木、果樹

及儲藏農用工具室）還有自來水、農用電線杆地位移

等，因公文內均未提出，故提出異議。 

2、剛剛有提到面積不夠大的要如何分配土地，是否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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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市價來補足面積。 

（二）地主乙： 

1、市 2、兒 6-3 這二區面積要分出來，道路面積負擔要

分開來個別計算才是我們所要的，假如不平均，我們

有的面積很小，有的很大，以小來負擔大的，對我們

損失很大，工程費應該以土地大小分別辦理，市 2、

兒 6-3公共設施及費用應該要分開負擔計算。 

2、分割是以地號分割還是以個人分割，因為個人有大小

不同，假如很小要怎麼分割。 

3、還有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是指用錢還是土地。 

（三）地主丙： 

1、重劃後如果分到畸零地如何處理？ 

2、我們這塊地很多人共有，重劃後還是共有，這樣我們

參加重劃就沒意義，我們參加重劃就是要產權獨立。 

（四）地主丁： 

重劃後土地分配因有些人的面積不大，假如分配 2坪、3

坪也不能建築使用，要如何處理，到底要幾坪才能分配

土地，起碼也要有 10坪，不然要怎麼建築。 

（五）地主戊： 

總費用約 2800萬，要用 12.22％的費用來扣土地抵這些

費用也就是扣 178坪，也就是一坪以 157000元抵扣的費

用，重劃後這種建地你們用一坪 157000元扣抵 2800萬

費用這樣合理嗎，上禮拜長榮段距離這裡約 100公尺國

有財產局標售國有非公用土地底價一坪 388000元，2年

前在檨仔腳標售 1坪 320000元標出去，還有 2年前在我

們停車場旁有畸零地 1 坪 210000元標出去，這裡重劃後

以費用 12.22％，一坪 157000元要扣抵我們土地，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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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合理，剛才有說明現在成功段公告現值 1平方公尺

28000元，我這樣算起來我們的公告現值現在還沒重劃就

是 92000元，算起來我們的公告現值成本就是 135000

元，照國有財產局標售結果，你們重劃後標售賺 4、5千

萬，這就是政府炒地皮，所以我算起來正常的是要 12.22

％減為 6.5％，你們記起來，這樣扣起來後是 90 幾坪，

以後標售最少一坪 30萬，這樣 2800萬就回收了，所以

請記起來 6.5％算是這樣算的，也提出異議，請你們帶回

討論。 

（六）地主己：都市計畫審議有一定的程序，高雄市也有訂負

擔回饋比例，我們只要將意見提出，由承辦辦單位紀錄

及陳報，以上是我對程序的了解。 

（七）地主庚： 

剛剛楊先生的意思是能不能利用公權力介入，在這次重

劃將共有土地分配為個別所有，當然我們也是要經過協

議。 

（七）地主辛：  

1、目前土地屬公保地，不管是重劃前重劃後都是小於最

小建築面積，所以未來分配土地於住宅區是跟別人共

有嗎？ 

2、地價補償是以公告現值還是以市價？地價評議委員會

所評定的地價不一定能夠真實呈現市場的價格。 

八、綜合答復： 

(一) 主辦單位答復內容摘要： 

1、有關 2區的個別總面積及公告現值，市 2用地總面積約

2508平方公尺；平均公告現值約每平方公尺 29000元，

兒 6-3用地總面積約 2306平方公尺；平均公告現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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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公尺 28000元。 

2、有關土地改良物補償標準是以「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

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本條例因修正，目

前正在本市議會審查中，未來查估補償會以修正後的自

治條例辦理，另外農作改良物補償查估標準去年經市府

農業局修正完畢，以後查估補償標準則以修正後自治條

例查估，今天會議備有該法規可提供予需要之土地所有

權人。 

3、有關希望兒 6-3、市 2用地二處分開來辦理，這 2區不

管合在一起辦理開發或分開辦理開發，所負擔的公共設

施用地比率是一樣的，因為都市計畫規定公共設施用地

變更為可建築用地都是要負擔回饋，本重劃範圍由都市

計畫劃定的，並經內政部審議通過這二處合在一起辦理

跨區市地重劃開發，道路用地的負擔是大家一起共同負

擔。 

4、重劃前土地持有狀態為共有，原則上重劃後也是分配為

共有，除非地主提出申請重劃後個別分配，且共有人都

達到最小分配面積，並且協議好分配位置，符合相關規

定就能個別分配土地。 

5、簡報所載的負擔比例 43.59％是平均，不會是固定值，

每個人會依照持有的土地狀況不同，重劃前後地價計算

個別負擔的比例、分配到的土地也會不一樣，有的稍微

高一點，有的稍微低一點。 

7、當地主的土地在重劃分配之後，未達到可建築的最小面

積該如何處理？第一種是已達到可建築最小面積的二分

之一，我們會選一個街廓較淺、地價較低的街廓分配土

地，讓地主補差額地價以達到可建築的最小面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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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是已經小於可建築最小面積的二分之一，地主可以選

擇跟別人合併配地，最後如果沒有配地的話，就改領取

現金補償。 

8、目前費用負擔比率屬預估值，因為在未來分配土地時，

會考慮每個地主重劃前土地狀況，以及重劃後土地位

置，辦理查估重劃前後地價提送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議，但費用負擔比率並不是在此時此刻就能

決定，另外本座談會之後於重劃計畫書公告時還會再召

開說明會向各位地主說明。 

9、重劃後分配土地，不論重劃前土地坐落於道路、市場、

兒童遊樂場用地，未來還是會分配於住宅區可建築土

地，但是要有達到最小建築面積才能分配土地，如果重

劃前土地已經很小，再扣除負擔後面積小於可建築最小

面積的二分之一，可以選擇跟別人合併配地，最後如果

無法配地的話，就改領取現金補償。 

10、重劃後未分配土地以地價補償方式，是以重劃前面積乘

以重劃後地價，而重劃後地價不是公告現值、公告地

價，也不是市價，是作為辦理市地重劃計畫區計算公共

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

準，在估價技術規則是屬於特定價格，且估價計算是很

嚴謹的也有法令規定。 

（二）市府發展局書面意見說明: 

1.本案重劃後的都市計畫係依照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22次、1030次及 1046次審議確定的方案辦理，審議

程序已經完成，都市計畫內容已經定案，續由地政局接

手辦理重劃工作。 

2.內政部為了確保採重劃解編的案件具體可行(這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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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權益，不然附帶條件住宅區的權益會比公保地更

差)，要求全國各地方政府皆需等到重劃計畫書經主管

機關審核通過後，才會核定都市計畫。因此現行都市計

畫仍為兒童遊樂場用地、市場用地與道路用地，但不影

響後續的工作。 

3.俟重劃計劃書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本局會

將變更都市計畫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依法發布實施都

市計畫。 

九、結論： 

高雄市自 47年辦市地重劃至今也辦了六十多年，辦理的重劃

區都是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感謝各位鄉親

出席本次座談會，市府後續會全力積極辦理重劃相關作業。 

十、散會： 上午 11時 30分 
 




